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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已经制定中医药地方条例，并有不少地区做了多次修订，形成了一些立法亮点，主要体现

于中医药特有领域的立法探索、安全合理用药监管机制的构建、中医药服务体系的健全、中医药宣传日的推广等方面，但仍

有优化空间。此外，中医药地方立法仍有不少需要重点突破之处，如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的扶持与管理、自种自采自用中

药的监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中医药参与机制等。通过对地方立法对贯彻《中医药法》的重要性、中医药地方立法亮点的

梳理与评析和中医药地方立法重点的研判与思考进行归纳总结，为各地立法经验的互鉴及立法体例的完善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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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most regions in China have formulated local regulation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many of 

them have revised the local regulations several times, and have achieved some legislative highlights,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egislative exploration of TCM special field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afe and rational drug use supervision mechanism,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CM service system, and the promotion of TCM publicity day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addi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key breakthroughs to be made in local TCM legislation, such as the support and management of 

person indeed having specialty in medical skills, the supervision of self-planting, self-collecting and self-use of TCM, and the 

mechanism of TCM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legisla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highlights of local legislation of TCM, and the research and 

judgment on the focuses of local legislation of TCM,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mutual learning of legislative experience and 

the perfection of legislative styles in differ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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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地方立法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从地域

上看，截至 2023 年 1 月 23 日，全国除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外，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已有 27 个制定了地方性法规。从数量上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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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地方性法规有 48 项，包括省级地方性法规 29

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17 项，经济特区法规 1

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 1 项。在细化《中医药法》

及对地方性事务做规定的立法工作中，各地形成了

一些立法亮点，如福建的中药处方专项点评制度、

广西壮族自治区对自种自采自用中药材的监管规

定、江苏对医疗机构炮制饮片的监督管理机制、浙

江对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使用规则的具体规定

等。当然，在地方立法中也存有需要改进与突破的

地方。对各地立法亮点的梳理与评析及立法重点的

研判与思考，对于立法经验的互鉴及立法体例的完

善至关重要。 

1  地方立法对贯彻《中医药法》的重要性 

1.1  有利于《中医药法》规定的具体化与地方化 

为地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法

律依据是中医药地方立法的主要目的。地方中医药

条例的制定、修订等工作须遵循《中医药法》，结

合地方实际，形成科学合理的、操作性高且针对性

强的法律规范。一方面，为有效贯彻落实《中医药

法》，地方对《中医药法》的解读、领会必不可少，

对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会做进一步的明确，形成操作

性相对更高的具体规定。另一方面，地方条例的制

定、修订等工作必然会结合地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

情况、特色、需求等，以提高规定的针对性与特色

性。因此，地方制定、修订中医药地方条例的过程

实则是《中医药法》具体化与地方化的过程。 

1.2  有利于《中医药法》在全国的贯彻落实 

我国幅员辽阔，有 34 个省级行政区，具体为

23 个省、5 个自治区、4 个直辖市、2 个特别行政

区。除了地理环境的差异外，各地的气候条件、用

药习惯、道地药材、医学流派、风土人情等都有不

同，中医药地方立法工作的推进既是对《中医药法》

上位规定的贯彻落实，又是在遵循《中医药法》基

本精神及总体框架的前提下，结合地方中医药事业

发展的实际情况、现实需求、地方特色，对《中医

药法》相关规定的一种具化与调适。这种立法既依

据上位规定，又尊重地方实情，使《中医药法》在

全国各地得到有效地、鲜活地落实。 

1.3  有利于地方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且不失特色 

科学合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是中医药事业健康

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全国各地的中医药发展情况

既有相同相似之处，同时也有不同之处，更有地方

特色，这需要通过制定并不断完善中医药地方条例

来回应各地需求。中医药地方立法的持续推进既可

以为地方中医药事业的总体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又

能为地方中医药事业的特色化、个性化发展提供依

据与支撑。有利于地方中医药事业在持续、平稳、

健康发展的基础上，突出地方特色，彰显地方个性，

形成地方亮点。 

2  中医药地方立法亮点的梳理与评析 

对《中医药法》的原则性规定做具体规定，对

《中医药法》未做规定但又属于地方性事务的事项

做补充规定，对《中医药法》的规定不做重复规定，

是地方开展中医药立法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在

遵循该类原则的基础上，不少地方在开展中医药立

法时形成了一些立法亮点，只是一些亮点并非为各

地普遍性拥有，各地存有不少互相看齐、互借经验

的改进空间，且部分亮点也仍存有优化空间。 

2.1  中医药特有领域的立法探索 

基于中医药特殊领域的保护及发展需求，不少

地方进行了特有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探索。比如为保

护、继承蒙医正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并弘扬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了《通辽

市蒙医正骨保护条例》，为蒙医正骨这一传统文化

及特有技术的保护、传承、发展和传播提供了制度

保障。黑龙江省为保护并合理利用野生中药材资

源，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出台了《黑龙

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为当地野生中药材

的采收、培育、收购、利用、保护做出了制度安排。

广东省为有效保护、规范利用岭南中药材资源，促

进其中医药产业健康持续发展，除制定《广东省中

医药条例》外，还出台了《广东省岭南中药材保护

条例》，为保护具有广东道地特征的岭南中药材的

种源、产地、种植、品牌等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这些特有领域立法中，《通辽市蒙医正骨保护条

例》属于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黑龙江省野生药

材资源保护条例》《广东省岭南中药材保护条例》

则属于省级地方性法规，它们分别从中医、中药材

特有领域深入，量体裁衣，按需立法，体现了地方

对中医药特有技术的重视与保护，也为其他已经制

定省级地方性法规又想进一步突出地方特色的地

区给出了立法思路。就中医药特有技能进行专门立

法，应会成为各地立法下一工作的重点。 

2.2  安全合理用药的监管机制构建 

2.2.1  医疗机构饮片炮制的监管机制  福建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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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为保障安全合理用药，对《中医药法》第 28

条关于医疗机构炮制中药饮片的监督管理机制进

行了细化与深入。一方面，二者都规定医疗机构可

以根据本单位医师的处方炮制市面上没有销售的

中药饮片，但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炮制条件、设

施设备和质检制度，同时应向所在地设区的市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并确保备案材料真实有效。但

是毒性中药饮片及按照麻醉药品管理的中药饮片，

医疗机构都不得炮制。另一方面，二者都对中药饮

片的炮制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所要炮制的中药饮

片有国家药品标准的，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如果没

有国家药品标准的，应当符合省级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此外，江苏省还进一步对炮制饮片的人员资质

做了规定，要求炮制人员应具有中药学教育背景及

3 年以上的炮制经验。以上规定的具体内容可见《福

建省中医药条例》第 29 条和《江苏省中医药条例》

第 36 条。 

2.2.2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配制与调剂的监管机制  

《中医药法》第 31、32 条对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

配制、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委托配制、传统中药

制剂的备案、不良反应的监测等做了规定，但对

中药制剂的调剂使用，对传统中药制剂的界定、

备案范围及程序、不予备案的情形、取消备案的

情形等未做具体明确，是地方立法可以考虑的内

容[1]。对此，不少地方就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调剂

使用做了探索性规定，但就传统中药制剂的备案

等事项鲜有涉及，以下将对各地的经验及日后努

力的方向进行梳理。 

就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调剂而言，《中医药

法》没有涉及，虽然《药品管理法》第 76 条对医

疗机构制剂的调剂做了整体性规定，但只是简要

规定“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医疗机

构配制的制剂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间调剂使

用”。对此，不少地方在进行中医药地方立法时，

为发挥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在临床上的独特作用，

对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调剂使用规则做了具体规

定。首先，放宽了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范围，

简化了审批手续。如浙江省规定县域医疗卫生服

务共同体的牵头医疗机构依法配制或调剂使用的

中药制剂，可在共同体内的医疗机构使用；在浙

江省具有批准文号或疗效确切、安全且有备案号

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经批准可在城市医疗集团、

专科联盟内调剂使用；浙江省对口支援的医疗机

构依法配制的中药制剂，经批准可在浙江省行政

区域内的受援医疗机构内调剂使用，调剂期限不

超过支援期限，具体可见《浙江省中医药条例》

第 21 条。广东省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放宽医

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范围，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在

批准后可在医疗联合体和其他指定的医疗机构之

间调剂。申请在同一地级以上市行政区域内调剂

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委托地级以上市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详情可见《广东省中医

药条例》第 25 条。其次，构建了医疗机构中药制

剂优先审评审批机制。重庆市在当地条例里规定，

医疗机构申请的中药制剂品种如果处方是来源于

市级及以上级别名中医经验方的，实行优先审评

审批。相关规定可见《重庆市中医药条例》第 33

条第 2 款。最后，形成了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

制剂的评估、调剂机制。北京市规定市级中医药

主管部门应建立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评

估机制，并定期向同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推荐适

宜调剂的中药制剂，相关规定可见《北京市中医

药条例》第 30 条。重庆市、江苏省进一步规定，

临床急需且市场短缺的中药制剂，可从医疗机构

临床使用 5 年以上且疗效确切、安全稳定并无严

重不良反应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中遴选可调剂品

种，并在全市范围内确定使用单位，详情可见《重

庆市中医药条例》第 35 条、《江苏省中医药条例》

第 37 条。 

就传统中药制剂的界定、备案范围、不予备案

等情形，目前地方立法基本未有涉及，地方可根据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对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

配制中药制剂实施备案管理的公告》（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19 号）的规定，将以下几类

制剂界定为中药传统制剂：粉碎或水提或油提中药

饮片而制成的固体、半固体和液体传统剂型；水提

中药饮片而制成的颗粒剂，粉碎中药饮片后而制成

的胶囊剂；用传统方法提取中药饮片而制成的酒

剂、酊剂[2]。对医疗机构而言，并非所有的中药传

统制剂其都可申请备案，医疗机构申请备案的中药

传统制剂的范围应与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载

明的诊疗范围一致。此外，中药配方颗粒、市面上

已有品种相同处方的不同剂型品种等排除在备案

范围外。地方在厘清可备案制剂、可备案范围后，

还应进一步明确已备案中药制剂的退出机制，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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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的中药传统制剂存在备案材料内容不真实、质

量问题或隐患、疗效不确切、安全问题不明确、不

良反应严重、潜在风险较大等情形的一种或多种，

则应予以取消备案。 

2.3  中医药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 

为建立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地方从中医药专

业技术人员占比、中医床位数占比等做了具体明确

的规定。（1）明确了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占比等。

江苏省、四川省对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专业技术人

员占比做了具体规定，二者均规定中医药专业技术

人员应占中医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 60%

以上，相关规定可见《江苏省中医药条例》第 15

条、《四川省中医药条例》第 9 条。深圳市对开设

中医医疗项目的医疗机构的中药专业技术人员配

备做了非常具体的规定。对 1～3 级医院药学部门

分管中药的人员从专业背景（必须有中药学教育背

景）、学历及专业技术职称做了具体规定，如 3 级

医院药学部门分管中药的工作人员，须有中药学本

科以上学历及本专业副高级以上职称，具体见《深

圳经济特区中医药条例（2019 修正）》第 33 条。山

东省则进一步规定地方应当根据当地中医医疗需

求，定期动态调整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占比，并及

时补充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以确保中医药专业技

术人员数量满足需求，具体可见《山东省中医药条

例》第 66 条第 2 款。（2）明确了中医床位数占比。

山西省要求政府举办的综合医院的中医床位数比

例大于等于医院标准床位数的 5%，相关规定可见

于《山西省中医药条例》第 11 条。深圳市则对中

医综合医院、中医专科医院、综合医院的中医床位

数占比都做了规定。中医综合医院、中医专科医院

由于提供的服务以中医药为主，因此其对中医床位

数的配比会比综合医院的配比高些，具体为医疗机

构总床位数的 3 分之 2 及以上。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的中医科室床位数则为医疗机构总床位数的 5%及

以上，具体请见《深圳经济特区中医药条例（2019

修正）》第 24 条。 

江苏省、四川省、山东省对中医药专业技术人

员占比及山西省、深圳市对中医床位数配比的具体

规定，为其他地方通过制定、修订中医药地方条例

来建立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提供参考，也表明了当

地在落实相关事项方面的决心与底气。 

2.4  中医药宣传日的逐步推广 

截至目前，已有黑龙江省、甘肃省、贵州省、

重庆市、深圳经济特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将每年 10

月 22 日“世界传统医药日”定为其中医药文化宣

传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将每年农历 6 月 24

日定为自治州彝医药文化宣传日。金秀瑶族自治县

将每年盘王节（农历 10 月 16 日）定为自治县瑶医

药文化宣传日。 

与此相似但更为成熟的经验可见于知识产权

领域。知识产权领域推行世界知识产权日，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将每年的 4 月 26 日确定为知识产权日，

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和保

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鼓励知识创新的法律环

境。每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会基于知识产权发展情

况及需求确定不同的主题，各成员国会围绕当年主

题在世界知识产权日期间举办各种宣传活动。如

2022 年的主题为“知识产权与青年：为更美好的未

来而创新”；2021 年的主题为“全面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2020 年的主题为“为

绿色未来而创新”；2019 年的主题为“奋力夺金：

知识产权和体育”。 

基于此，后期各地每年可结合当地中医药发展

水平及需求确定不同的宣传主题，组织安排形式多

样的宣传与教育活动，营造良好氛围，引导社会公

众正确评判中医药在预防、医疗、保健中的地位，

提高社会公众对中医药的认知，增加社会公众中医

药知识，提升社会公众中医药基本技能。 

3  中医药地方立法重点的研判与思考 

以上中医药地方立法亮点的梳理是对各地立

法已经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的整理，以下将对地方

立法以后需要重点考虑与突破的内容加以整理与

讨论。 

3.1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的扶持与管理 

3.1.1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与民间中医一技之

长人员、乡村医生的关系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

包括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经多年实践，掌握了对

某些病症独特的诊疗方法的人员[3]，其独特的诊疗

方法安全且效果显著，通过师承方式习得独特技能

者获得了指导老师的合格评议，通过多年实践者则

获得了患者的认可。 

除了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外，类似或相关概

念还有民间中医一技之长人员、乡村医生，3 者从

字面上看具有一定的重合性，因此，也具有一定的

混淆性，厘清 3 者的关系是做好相关人员扶持及管

理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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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民间中医一技之长人

员 2 个概念比较相近，所指人员都掌握有某种独特

的诊疗技能，对某种（些）病症的疗效明显，并在

社会中享有一定信誉。但在实际中，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于 1989 年下发了《关于对现有民间中医一技

之长人员进行复核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各地

不再审批民间中医一技之长人员，对于之前已经获

得民间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证书的人员，将通过组织

学习、限期提高水平，逐步纳入中医师等系列加以

管理[4]。于此看来，民间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这一概

念已不常用。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与乡村医生二者存有

交集。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有成为乡村医生的可

能，而乡村医生不区分中西医[5]，既包括西医人员

也包括中医人员。乡村医生是指在农村从事预防、

保健和一般医疗服务的乡村医务工作者。在《乡村

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施行后，进入农村从事预防、

保健和医疗服务的人员，应当具备执业医师资格或

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根据实

际由中等医学专业学历人员及经培训达到中等医

学专业水平的人员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也即中

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通过考核获得中医医师资格

并注册后可在乡村从事医疗活动。在一些现实条件

不允许的地区，未通过考核的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

员可通过培训及考试来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如

松桃苗族自治县在其《松桃苗族自治县苗医药发展

条例》第 11 条中对“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通过

考核获得中医（专长）医师资格并注册执业、未通

过考核的确有专长苗医人员通过培训及考试获得

乡村医生执业证书”2 种执业模式做了规定，最大

程度地发挥医务人员的临床技能，也缓解了部分地

区因为缺乏具有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的执业医生的医疗卫生难题。 

3.1.2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的寻访与保护  《中

医药法》第 15 条第 2 款规定为中医医术确有专长

人员踏上执业之路提供了考核要求、方法步骤等具

体遵循及法律依据。为促进掌握独特诊疗技能或方

药，对某（几）种病证有独特疗效的中医医术确有

专长人员更好地服务社会，地方在制定中医药条例

时，可从以下几点考虑：（1）从寻访、摸底医术确

有专长人员情况着手。对其个人信息、专长技能治

疗效果、患者评价等做好信息收集与登记，从源

头上做好保护。（2）从开展临床实践方面的培训

着手，并将考核信息及要求通知到位，鼓励、帮

助医术确有专长人员获得执业资格与执业证书。

（3）从鼓励、督促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承担专

长技术的培训推广工作，促使民间特色诊疗技术

的推广使用与传承发展着手。（4）从加强对中医

（专长）医师执业行为的监督检查着手，对其职业

范围、可采用的方法、执业地点等做好督查，在

确保中医专长充分发挥的同时，也尽可能地降低

医疗风险，做好风险管控[6]。 

3.2  自种自采自用中药的监管 

《中医药法》第 26 条规定：“在村医疗机构执

业的中医医师、具备中药材知识和识别能力的乡村

医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自种、自采地产中药

材并在其执业活动中使用”。对于此条内容，地方

在立法时，可从自种自采自用的主体，相关中药材

的范围等方面结合国家有关规定来进行细化。在现

有地方立法中，只有个别地方如《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医药条例》第 24 条就此事项做了专门规定，其

对自种自采自用的主体做了限定，对自种自采自用

的中药材质量做了强调，但未就自种自采自用中药

材范围做框定。 

关于自种自采自用的中药人员，可从以下 2 方

面考虑限定资格：熟悉中药知识及相关栽培技术，

并具备中药辨识能力；熟练掌握中医药基本理论和

自种自采中药的性味功效、用法用量、配伍禁忌等。

关于自种自采自用中草药的范围，以下 3 类中草药

应排除在外：需特殊管理的医疗用毒性中草药、需

特殊管理的麻醉药品原植物、需特殊管理的濒稀野

生植物药材。 

3.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中医药参与机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中

医药的重要作用，中医药在缩短疗程、减少重症

率、降低死亡率、加快疫后康复等方面发挥了显

著作用。同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的实践也说

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挑战早已超出医学

与技术的范畴，也给治理体系带来巨大考验 [7]，

基于此，加快形成科学合理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中医药参与机制非常重要。我国《中医药法》

第 18 条对中医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

中做了规定，但较笼统，中医药参与传染病防控

的具体措施、运行机制都不够明确 [8]。为更好地

发挥中医药在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传染

病防治方面的独特优势，地方可从以下几方面考



 中草药 2023 年 6 月 第 54 卷 第 12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3 June Vol. 54 No. 12 ·4087· 

   

虑制订规定。 

3.3.1  建立传染病防治中医药专家库，建设相对稳

定的传染病紧急应急队伍，健全传染病防治中医药

人才培养制度  对于专家库专家的遴选，可从治疗

专长、社会肯定等方面设定遴选标准。对于传染病

紧急应急队伍的建设，可从各地的中医医疗机构等

抽选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以便在疫情等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发生时的第一时间参与到医疗救治中。重

视传染病防治中医药人才培养制度的构建，这是充

盈传染病防治队伍的最主要途径。 

3.3.2  健全疫情中西医协同防治机制  在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防控中，中西医结合疗法取得积极效果[9]，

为提高中西医协作效率及疗效，应健全疫情中西医

协同防治机制。我国《中医药法》第 3 条规定国家

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对于疫情防治，部分中医

药地方条例做了相关措施的规定，并提到应推行中

西医协同防治机制，但对中西医协同防治机制缺乏

具体的操作规定，如《河南省中医药条例》《福建

省中医药条例》《天津市中医药条例》《贵州省中医

药条例》《上海市中医药条例》《北京市中医药条例》

等。对此，中医药地方条例应当就此中西医协同会

诊制度做出更为具体的程序规定和实体规定，明确

方法、步骤、权利、义务等事项，以提高操作性与

规范性。 

3.3.3  健全传染病防治预防方、通用方形成与管理

机制及相关制剂规模化提供的保障机制  一方面，

健全预防方及通用方的形成与管理机制。依托地方

传染病防治中医药专家库，各地应根据突发重大传

染病的症候、气候等做好研判，必要时应依托现代

科技与通讯技术，与各地形成联动，形成更广范围

及更高层级的中医名家会诊制度，研定防治处方，

并在跟踪病程及疗效的基础上，做好防治处方的及

时调整。虽然中医药临床研究要素受疫情变化影响

较大[10]，但疫情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相关研究的终

结。在疫情结束后，应对相关制剂做好复盘工作，

积累经验，并推进优质制剂做进一步研究与开发。

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截至 2020

年 2 月 21 日，共有 11 个省（自治区）45 种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医疗机构制剂获批，其中透解祛瘟颗粒

是全国首个附条件备案，基于人用经验获批的医疗

机构制剂[11]。对疗效及安全性处于高位的有效方药

即应鼓励深入研究与开发，为日后有效应对各类疫

情做好知识积累。 

另一方面，健全相关制剂的规模化生产及提供

机制。在健全防治处方形成机制的基础上，还应构

建相关制剂规模化提供的保障机制。这需要从中药

材储备、规模化生产、快速提供 3 方面努力：（1）

确保中药材、中药饮片等应急物资、设施设备的资

源储备，能满足医疗机构、医药企业及社会公众的

用药需求。（2）防治制剂的规模化生产。根据《中

医药法》《药品管理法》可知，中药制剂的配制及

使用主体为医疗机构（可委托符合条件的医药企业

和其他医疗机构），并能在医疗机构间调剂使用，

不能在市场上销售，这可以确保用药安全。重大突

发传染病具有传播快、波及面广、危害大等特点，

整个社会对防治药品的需求量会很大且紧迫，去医

院诊疗购买有时并非最优方案，存在治疗空间固定

有限、易交叉感染的隐患，因此，在此种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前提下，地方是否可做补充规定，必要时

可由政府委托符合条件的医药企业根据省级中医

药主管部门发布的中药防治方制作相应的中药汤

剂或中药颗粒剂。（3）需要形成规模化提供机制。

从避免交叉感染的角度考虑，医疗机构可通过在线

诊疗，并通过快递发送防治制剂的方式开展工作，

有效便捷。对于由政府委托医药企业生产的中药制

剂，则可通过社区来全面确保药品的发放，对此，

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做好突

发重大传染病防治的知识宣教、相关制剂使用方法

与知识的普及工作，引导公众科学合理用药。同时

还应做好使用疗效、不良反应、销售价格等事宜的

跟踪监管工作。 

4  结语与展望 

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已制定中医药地方

条例，并能根据《中医药法》等法律文件的最新规

定及时修订更新。除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省外，在 27 个已经制定中医药地方性法规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除了福建省与天津市，其

余 25 地均已开展了 2 次及以上的修订，在医疗机

构饮片炮制的监管、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调剂、中

医药服务体系的健全、中医药的宣传普及等方面形

成了不少立法亮点，充分体现了地方对中医药事业

的重视和对中医药新问题的关注。在接下来的中医

药地方立法工作中，未制定中医药地方条例的辽宁

省、海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应加

快立法步伐，早日出台中医药地方条例；已经制定

中医药地方条例的地区则可根据各地实际借鉴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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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其他地区的立法亮点，并可围绕中医医术确有专

长人员的扶持与管理、自种自采自用中药材的监

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中医药参与等方面重点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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